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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17春〕第（26 ）号
 关于组织2017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
为了建立健全对教学的奖励机制，发挥教学成果奖在教学实践、改革和研究中的引领和激励作用，促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根据《上海海洋大学教学奖励办法(试行)》（沪海洋人〔2014〕44号）》和《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评审与奖励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沪海洋教〔2010〕26号））文的精神，经研究，组织开展2017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和评选工作。现就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请认真落实。
1.基本条件
   （1）凡向学校申报评审教学成果奖的个人或集体，其主要成员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主要实施过程，并做出一定贡献。直接承担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含教学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学辅助工作)，有连续三年以上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经历。

②第一主要完成人须为本校教职员工。
    凡两个及以上单位联合完成的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负责申报。
   （2）凡向学校申报评奖的项目，均需要经过一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实践起始时间不晚于2016年6月30日），且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与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产生明显的效果。
申报评奖成果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专业（学位点）建设与评估、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含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教学管理改革与质量监控体系建设等。
实践检验的时间从正式实施教育教学改革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3）符合以下其中之一，并需附相关证明材料。
①申报成果已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正刊上发表研究论文1篇及以上。
②申报成果有已完成结题验收的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与课程建设项目支撑。
③申报成果有已获得的学科专业、教学团队、课程教材、实践教学等建设奖支撑。已获历届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含各类教学建设奖），本次申报内容无显著新进展的，不予受理。
④所完成的教育教学改革咨询报告、研究报告、规划方案等成果已被学校或社会其他有关单位采纳（提供相关应用单位或第三方证明）。
在同等水平下，长期从事公共课、基础课教学工作教师取得的教学成果优先；经学校以上部门批准立项、经实施取得明显成效的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方案）优先。
 2.材料要求
每个申报项目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如下：
   （1）《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详见附件1，一式两份。
申报材料填写说明详见附件2
   （2）教学成果奖申报附件材料：成果总结报告（5000字左右），一式两份。
根据申报内容需要提交的其他支撑材料1份。
   （3）各学院还需提交本学院申报汇总表（附件3），纸质材料签字、盖章后同时报送教务处。
 3.工作程序
（1）学院组织申报
学院根据本通知要求，负责组织申报、初审和推荐工作。水产与生命、海洋科学、海洋生态与环境、海洋文化与法律、食品、工程、信息、经管、外语、马克思主义学院、可推荐6项，体育部、爱恩学院可推荐3项，其他有关单位可推荐1-2项。
各学院（部门）将申报材料与汇总表，于6月28日前反馈教务处教学研究科，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刘洪莉   张京海  联系电话：61900117  邮箱：hlliu@shou.edu.cn
（2）教务处组织复核
    教务处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和形式审查。需补充或修改的申报材料，反馈学院（部门）在规定日期前完成补充或修改并提交，未能按期提交的视为放弃。
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另行发文。
附件:
1.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2.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填报说明
3.2017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项目汇总表
                                                   教务处
                                                  2017.5.25
